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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有無類似我國刑法第 1碎6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 ,又有無

相關憲法爭議 ?

刑法第 1再6條規定 :「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史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使特定候選人古選 ,以處偽通

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亦 同。前二項ㄔ未遂犯罰之 ．」

穗四與研ll法 第 1碎6條相類似之規定 ,為德國毋ll法 第 10比 條 :「 (一 )以詐

術使他人於投果時發生內容表示之錯誤 ,或違反其意思而不為投系或投歷票者 ,

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 ．
l(二

)前項未迷犯罰之 。」

此一規定與我國刑法不同之處 ,在於其處罰之行為佳以「詐術」為限 ,不及

於其他之非法方法 ,且係以影響 「他人」之投票行為作為處罰之構成要件 ,故較

不生解群上之疑義 ,似亦無怎法上之相關爭議 。

二 、 有關研ll法第 1碎6條第 1項之法解釋問題

(一 ) 民國少6年 1月 2ㄔ 日修正前之刑法第 1碎石條第1項 ,是否包

含現行同法第 2項之規定?第 1頂所稱之 「其他非法方法」

所可能適用的範圍如何確定 ?是否包含安際居住與設籍不

符的情形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究何所指 ?

1.修正前之刑法弟1碎6條第1項不包含現行同法第2項之規定,理由如下 :

從文義及解釋方法 ,刑法第 1碎6條第 1頭之犯罪行為係 「詐術」或「非法方

法」;反之σ同條第2項規定之犯罪行為是「虛偽遊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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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之字義內涵並不相同．盡所研 「詐術」,係指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方法 ,且形

舉他人之投票行為
2;反之 ,「 虛偽遍從戶籍取得投果權而為投票」 ,貝 ll是 自己

之行為 ,與他人的投呆行為無關．「非法方法」,指該行為本身非法之所許 ;反

之 ,避徙戶籍本身乃合法之行為 ,至於其以影黎選舉結果為目的(所掰「虛偽」),

則屬遊ㄔ走戶籍的動機部分 ,其之所以構成「不法」,乃 方法與目的之相互關聯 (未

必不當聯結)所致 ,而非法律禁止人民遊從戶籍之故 ．

從歷史解釋方法解故 ,查研ll法 第 1玲6條第2項之修正理由為 :「 一 、公職人

員經由各選舉區選出 ,自 應在得各該選舉區居民多致之支持與認同 ,始具才與代

表性 ,若 以透從戶籍但求女際居住戶籍地之方式．取得投票權參與投呆 ,其彩掙

戕害民主選舉之精神甚深 ．二、為學正選舉風氣 ,要增訂第二項 :『 意國使特定

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遇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亦 同．』三 、現未★際居

住於戶籍地者有數百萬人 ,其 因就業、就學、服兵役未女際居住於戶籍地 ,或為

子女學區、放保 、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其他因素而遊籍於未女際居住

地 ,其原因不一。然比與意固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 ．進而遊從戶籍之情形不同 ,

並非所有籍在人不在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是以第二項以患國使特定候選人

當選虛偽遜徙戶籍投票者 ,為處罰〦對象．」由其中所嗧 「以遊徙戶籍但未女際

居住戶籍地之方式」、「車正選舉風氣」等話 ,以及排除 「就榮、就學、服兵役

未安際居住於戶籍地 ,或為子女學區、放保、都會區福利給付俊渥、保席次」等

因未以親 ,毋ll法第 1碎6條第2項所欲規制之行為 ,不在同條第一項所定之範田．

故有 「增訂」(新增)之必要。

承上理由 ,再從殖系及目的解釋方法言之 ,刑 法第 1碎6條第 1項之 「以詐術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與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二者對照

以親 ,其所規範者 ,均非選舉人 「自己」之投票行為 ,故立法者新堵第2項規定

而欲禁絕 「以避從戶籍但未女際居住戶籍地之方式 ,取得投票權參與投票 ,其形

舉戕客民主選舉之精神」者 ,其重點在於禁止選舉權人「以特定之方法取得特定

之投票權」,與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影舉 「他人」投票行為或投票結果 ,我

然有別。又從二項之犯罪構成要件親之 ,刑 法第 1碎6條第1項 乃屆一在結果犯 ,

2德
國幵lj法第 108a條規定之「詐術」(T加SChung),在解釋止不包括影智他人 「選學意志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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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同時具備 「行為不法」(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與 「結果不法」 (使投票

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甡造投票之結果),始構成犯罪 ;反之 ,新增之第2項貝ll是

一在行為犯 ,只 須有 「虛偽迅徙戶籍取得投果權」及 「投果行為」即為已足 ,至

於是否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雙造投票之結果 ,則非所問．由此益證 ,刑法

弟 1碎6條第 1項並不否包含現行同法第 2項 之規定。況且 ．基於罪刑法定主義之

保陣 旨趣 ,刑 法之構成要件要素 ,立法上應力求明確 ,且適用上禁止類推適用。

「詐術」或 「非法方法」之概念內涵 ,若 包含主親上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與

客親上居住地與戶籍地不在同一處所之情形 ,在文義範固均不無違反罪刑法定主

義之嫌 ．設若刑法第 1碎6條第 1項 包含現行同法第乞項之規定 ,則新增第2項規

定無異多餘之舉 。

刑法第 l→6條第 1項所稱之 「其他非法方法」所可能適用的苑固 ,即應著眼

於上述親點而加以確定 ,亦即 ,方法之非法．l生 ,應參諸方法與 目的綜合判所 ,除

手段非法外 ,例如竄改選票 ,尚 包括手段期 的關聯之非法 ,手段與 目的之間若

欠缺合理關聯者 ,亦 具有不法性 ,比點應斟酌一切時事 ,尤其須要考量行為人所

欲達成之目的具有正當利益 ,以及依其所使用之方法女現此項利益是否適宜而判

斷之 。例如 :自 傷之行為並非法之所禁 ,惟利用自傷行為造成選民錯誤之認知而

為違反其意思之投票行為 ,即屬之 。換言之 ,自 傷行為本身雖非不法手段 ,惟與

選舉之間欠缺合理之關聯 ,故亦屬非法之方法
J。

2.毋ll法 第 1碎石條第 1項 旨在處罰以非法方法影舉他人之投票行為 ．故其所

稱之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在解拜上 ,係指投票權人之主親投票意志(原

本意屬之候選人 )與客親之投票行為 (女際圈選之候選人 )或結果 (女際未為投

票或投廢票)不相一致之情形 ,且僅指 「個別」投票行為之不正確 ,而 非「整娃」

投票結果之不正確 ,尤其非以特定候選人之當選與否 ,作為判別投票是否正確的

準ㄕ 。此點尚可從同條弟 3項設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 ,獲得佐證 ．蓋就第 1項

之犯罪行為而言 ,所謂 「未遂」者 ,指 著手為許術或其他非法方法之行為 ,而 未

生 「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 「變造投票」之結果 ,前者例如選舉權人不受行

為人之詐術所惑或不為非法行為所動 ,仍依其自由意志為投票行為 ;後者例如著

手 「作票」之行為而被發覺 。反之 ,選舉權人如受行為人之詐術所惑或為非法行

3又
如以自傷行為逃避兵役 ,自傷行為即屬非法方法 。

ㄥ
此屈選舉無效或當選無效訴韐之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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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功 ,而 無法依其自由意志而為投票行為,縱使投票結果未如行為人所預期(例

如行為人意田使其當選之候選人仍落避),仍構成刑法第 1再6條弟1項之既速 ．

相〺於上 ,選舉社人若在其自由兞志之下而為投系行為 ,縱使其特定投票社

之取得係透過述徙戶籍而來 ,亦 無不同,由於主稅的投票意志與客親之投果行為

並無二致 ,故無所研 「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可言 。從而 ,刑法第 1碎6條第2

項「意圈使特定｛l兵 嗶人當選 ,以虛偽遊從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之未遂犯 ,

乃指已著手為 「虛偽」戶籍取得投票權之行為 ,但未完成投果行為者 ,而非指已

完成投果行為 ,但其意困

一

走之當選的特定候選人落退之情形 ．

刑法第 146條第2項規定 (系 爭規定)之合憲性問題

(一 ) 「虛偽遊徙戶籍」之要件 ,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牴們

憲法第23條 ?

按 「虛偽遍徒戶籍」之要件 ,自 其字義以親 ,殆可分為 「虛偽」之主挽要件

要素與 「避徙戶籍」之客挽要件要千二端 。其中 「遍從戶籍」部分 ,乃指依戶籍

法之規定 ,自 特定之戶籍登記遙出 ,再遊入特定之戶籍登ㄜ己(參見戶籍法第 碎

條第 3款 ),其意涵尚非受規範者難以理解 ．技滋疑我者 ,乃 「虛偽」二字究何

所指 ?單從文義以解 ,乃 與事女不符之謂 ,田 無疑問。惟因遍從戶籍本身並非法

之所茶 ,法律亦未對遇徙戶籍之原因設有限制 ,則如何之情形

一

始構成 「虛偽」 ,

即不無疑問 。

參諸立法理由 ,所謂 「虛偽逸從戶籍」者 ,殆指 「戶籍地」與 「女際居住地」

非屬同一之情形 ,此可稱為 「空間因赤」之判準 。然因 「戶籍地」與 「千際居住

地」非西同一之原因多端 ,例如教育 、工作等因素 ,則如何判定其有形舉選舉結

果之意圖 ,欠缺明確之準據以資判別 。又設若行為人確有意田使特定候選人古選

之主親意國而遊徙戶籍 ,惟於特定選舉期間常際 (短期 )居住於戶籍地 ,是否即

不當該於構成要件 ,即非無疑 。從而 ,所謂 「虛偽」似尚應考是 「時間因赤」 ,

亦即在接近選舉 日期之一定時間內逸徙戶籍 (例如選前 6個 月 )。 然而 ,從法條

文字似堆明確得知前揭意旨,系 爭用語之意義顯難以理解 ,且非受規範者所得預

見 ,故 「虛偽遍從戶籍」之要件 ,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貝ll、 牴們念法第 23條之

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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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系爭規定是否涉及限制人民受憲法第 10條保護之居住遇徙

自由 ?

也法第 10條係陣人民年居住近徙自由 ,旨 在係陣人民有自由故定住居所 、

述徙 ,任兞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 ,包括出境或入9克之權利
J。

若欲對人民之自

由權利加以限命ll,必須符合憲法第23條所定必要之程度 ,並以法律定之或經立

法機開明確投林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換言之 ,憲法第 10條規定人民有居住

及遊徙之自由 ,係指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 ,營才ㄙ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 ,且有

得依個人意願自由遇徙或旅居各地之權利
‘
．

據此以言 ,憲法第 l0條之保障範固 ,′才、應及於戶籍之遊徙 。例如關於在台

灣地區無戶籍人民申請在台滑地區長期居留得不予許可、撤銷其許可、撤銷或註

銷其戶籍 ,並限期離境之規定 ,係對人民居住及遜徙自由之重大限制．固然 ,戶

籍地與居住地於事資上常未一致 ,但法律與事女之落差 ,尚不足以否定戶籍制度

與人民居住述從自由關聯密切 ,故國家限制人民逸徒戶籍之自由．即構成對人民

居住遜徙自由之限制 。至於人民遊ㄔ走戶籍之自由及居住逸徙之自由是否受有限

制 ,端視各該規定之指涉內涵與規範目的而定 ,尚難一概而論 。

刑法第 1碎6條第2項處罰「意田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避徙戶籍取得投

果權而為投票者」,表面上親 ,似
 r艮制到人民之居住遊ㄔ走自由 ,女則不然。蓋姑

且不許上開規定中「虛偽遜從戶籍」如何認定 ,其 旨在處罰虛偽遄ㄔ走戶籍而為之

「投票行為」,而非遇徙戶籍之行為。換言之 ,選舉權人仍可依其自由意願辦理

戶籍避徙登記 ,選擇居住處所 ,並不因上開規定而受有限制
’
．選舉權人受上開

J參
見釋字第 J58號解釋 ．

‘
參見釋字第 26S心 “3‵ 碎J碎 、心少7‵ 與2號解釋 。

’
在歷來大法官解釋中,涉及戶籍事項而與居住避徙自由未必相關者 ,不乏其仰l,可女參照 ,

以下佳幣數例 :

1.粹字第 172號解釋文 :「 內政部命頒 『更正戶籍登記出生年月日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六

款及同條第二項 ,申請更正戶籍登記之出生年月日所提出之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以可資探信之原

始證｛牛為限之規定 ,旨 在求史正之正確 ,並未逾越內政部法定我雄 ,對 怎法所保陣人民之工作社

及服公職之社 ．亦無優苦 ,尚女仁胡為與兞法有何牴們 ．」

2.釋字第 398號解釋文 :「 良會係以保障農民權益 、提高農民知識技能 心促進農業現代化 、

塘加生產收益 、改善農民生活、發展幾村經濟為宗旨 ,得由居住農會組織區域內 ,貸際從事良業

之人依法參加為會員．農會既以其系且織區域內之農民為服務對象 ,其令貝女格之認定自以Γ居住

放守組我區城內J及 Γ十降從卒放米』為要件．放令法年十八條年四狀規定求令什貝住址述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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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桀止之行為 ,乃 不ㄔ千以述徙戶籍取得選舉社之方式 ,而行使投票社 ,逛而使

特定候選人當選 。因此 ,選器權人真正受有限制者 ,毋年是選舉程 ,而 非居住避

徙自由
B。

求什組我區域者為出令之源因 ．你用法件效呆之古然規定 ,與 也法年七你及年十你亦無描

加 ．⋯⋯」

解釋理由善 :「 .‥農會法第十八條第四款規定農會會員住址透離原農會組織Ⅲ域者烏出會之

原因 ,係屬法律夕女果之當然規定。況辦理戶籍遊徙批 ,你 出於古芋人之自願 ,應無速反色法年

十條人民有居住適徙毛自由;而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 ,又非不得依康會法之有關規定申請加入其

新居｛主睡域之基層農會為會員 ,亦無遊反感法第七條今等權之可言 ．．．．」

3.釋字第ㄥlj號解釋文 :「所得稅法有關個人綜合所得稅 『免稅額』之規定 ,其目的在以稅

捐之便患使納稅義務人對特定親屬或家屬盡其法定扶盡義務。．．⋯．所得稅法施行細貝l︳第二十一條

之二規定 :『 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關於減除扶發親屬免稅額之規定 ,其為納稅義務

人之其他親屈或家屬者 ,應以與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同一戶籍 ,且確係受納稅勃務人扶發者為

限 ,其應以與納稅我務人或其矺偶 Γ同一戶籍』為要件 ,限縮母法之適用 ,有逆危法第十九條租

稅法律主義 ,其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予梭用 ．」

碎.l降字第 J71號解釋文 :「 ..,對於九二一大地度災區件展全倒、↑倒者 ,發給慰助金之對象 ．

以設籍╮千瞭居住於受災屋與否作為判所依球 ,並設定申請慼助金之相當期限 ,旨在資現前開緊

意命命及執行要點規定之目的 ,並未逾越其範圍。且上述設限係基於介施災害散助、懋問之芋物

本安,就受非常災客之人民生存照故之緊急必要 ,與非升降居住於受災屋之人民．尚無提供緊急

救助之必要者 ,作合理毛差另ll對符 ,已兼顧及災怎雜救助之目的達成 ,手段亦用合理 ,其它法年

七條規定無進。又上開函群旨在提供史客之緊急愁助 ,並非就人民財產權加以限十ll． 故亦不生逛

反走法第二十三條之問題 。」

J.釋字第 618號解釋 :「 ．⋯．．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兩岸腳係條例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前段規定 ,⋯ ．．．基於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設籍室潛地區未滿十年者 ,對自由民主惠政強制認

識與其他盡灣地唾人民容有差異 ,故對其搪任公務人員之資格與其他莖泊地區人民予以旺別對

待 ,亦屬合理 ,與戀法第七條之午等原貝lj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之意旨倚無避背 。又系爭規定

限制原設每大陸地區人民 ,須在垂海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作為搪任公務人貝之要件 ,十乃考丑

原故籍大陸地〔品二人民對自由民主念政趙十ll認找之差兵 ,及融人生泔社會騁經過適應期問,且為使

原故符大陸地區人民於搪任公務人貝時普通狡得人民對共所行使公權力之倍報．尤需有長時問之

培去 ,系 爭規定以十年為期 ,其手段仍在必要及合理之孔田內 ,止浩者就此所為之斟的判圻 ,尚

無明顯而重大之瑕疵 〕雜謂達反怎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只ll。 」

3釋
字第 519號解釋理由書謂 :「 忠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 ,旨在保障人民有

自由設定｛主居所、避徙、旅行 ,包括出境或入境之權利 ,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五四號解稱m明在束 ．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年十一條第一項年三歉住就居住處所迅移 ,穌 子後備年人依規定向相加機Π田為

申報之義務 ,作 日後召朱今行有效送達 ,並未限帝ll其居住遊徙自由社利之行使 ,典在法年十條之

規定亦無牴加 。」可資參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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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毯法第 17條保障人民之選舉權 ,是否及於選擇於何選區行

使選舉權之自由?其 目的 (如 維故選舉之公正性)有無正管

性 ?系 爭規定是否侵害人民受憲法第 17條係發之選舉權 ?

本項立法是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

妓前之見 ,毋ll法 第 146條弟 2項 旨在處罰虛偽遇徙戶籍而為之「投票行為」,

其是否對於人民選舉權之行使構成一程限制 ,而侵害人民受憲法第 17｛l無保陣七

選舉社 ,須先探求怎法第 17條保陣人民之選舉權是否及於選擇於何選區行使選

舉社之 自由 ?改則審查系爭規定之 目的是否正當 ,有 無牴們怎法弟 幻 條規定之

比例原則 ?

怎法第 17條保陣人民之選舉權 ,與人民之被選舉權共同構成人民段重要的

參政權
’,且屬國民主權之具娃展現 ,為劈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權之一 。怎

法另於第 130條規定 :「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 ,有依法選舉之社 ;除本怎

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 ,年滿二十三歲者 ,有依法被選舉之權」,尤顯其重要性 。

特別是比一條文中 ,佳就被選舉權設有 「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之法律

保留限制 ,而 未及於選舉權 。從憲法規範娃系解釋七親點以言 ,選舉權可被提升

為一程 「無法律保留之基本社」,佳能以憲法位階之規定 、法益或論球 「界定」

其受係陣之界限 ,而 非能予以法律 「限制」之 。立法者尤其應儘可能調和比種無

保留基本確法益與其他怎法 (基本權 )法益問之街突
m。

在比基礎下 ,選舉株之

保陣內涵及保破射程 ,亦應儘可能從先解釋 ．以符憲法保裝人民選舉權之意旨。

憲法保陣人民之選舉權 ,乃 年滿 20歲之中華民國國民 ,得依其自由意願將

選票投給其所意屬之特定候選人的憲法權利 ,其保障範固自應及於人民選擇於何

選區行使選舉權毛自由．按選舉權乃民主惠政制度之下的產物 ,非人民與生俱來

之原始權利 ,其行使須賴國家 (主要是土法者)建立制度 、設定程序 ,方足以女

’
司法院大法官截至目前之解釋中 ,涉及人民參政權者 ,均用被迭舉權之部分 ．例如釋字第

290、 ↑6$、 Jㄥ6號解邪舉．

m無
法律保留基本裡之概念及憲法法益權衡之觀念 ,可借鏡德國法帶lj與女務見解 (參見

B沇r竹E30,173/l奶 批 77,2們仡S3;81,278仡 92;83,130/l碎 3),以及德國學說所發展之 「女際調

和 」理論 (pr虫t㏑herKon㎏ rdm玢 。參見 P召 rε′Lεu比,仇咖 研㏕ Ver伍§§ung§比●ht,l必 l,S.152比

Ko′′a↙ Hg§§e.Gmndzugede§
、
℃r︳h§§ung§rechtSderBunde§republ︳ kDeutscha㏑ d,17.AuⅡ心,▲ ’’0,只n.

72,Jl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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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之。然選舉權既是女現民主政治不可或缺之怎法權利 ,則任何與選舉社行使相

關之制度及程序 ,均可能對選舉權構成 (追忠之)限制 ;相對而言 ,舉凡與退舉

權行使之相兩帝ll及及程序 ,均危為避舉社係陣意旨毛射程所及 ,而 落人選舉#之

保陣拖因 (避率牡與避率制度之文互形拌玨奇 )。

從選舉制度以命 ,綜親各田歷史發展與法帝ll演 進．選舉制度殆可分為「選區

選舉制」與 「政中比例代表選舉制」,前者係採選區的士ll分 ,由得票較多的候選

人當選 ;後者 ︳則以政索得果技的比例為依據 ,依各政常所提名單．分配席次Ⅱ
．

比二程帝ll皮可選用其一 ,亦可合併摻採．由於 「選區選舉帝ll」 係以ill分選區 ,碎

立各區候選人數 ,再同時分區舉行選舉之方式進行 ,故存有如何刮定選區及選舉

人範固之問題
吃,而選區之刮分基本上係以行政區域為基礎 ．而選舉權人與選區

之 「地域連結」,則非透過 「戶籍制度」無以建立 ,是以選區及行政區域之主ll分

及戶籍制度不僅牽動到選舉權之制度內涵 ,同 時亦構成選舉權之界限．準比以

言 ,選擇於何選區行使選舉權之自由 ,亦屬自由行使選舉權之一環。故若人民選

舉權之係陣內涵不及於選擇於何選區行使選舉權之自由 ,則有關選區之刮分、戶

籍之故定 ,乃 至於行政區域之亡ll分 ,將被且於國家 (立法及行政權)七手上 ,而

無法以憲法保陣之選舉權與之對抗．苟若國家恣意為之 ,怎 法保陣選舉權之內涵

勢將有被淘空殆盡之危險 。

并l｜ 法第 1碎6條第2項對「虛偽遊徙戶籍取得投果榷兩為投票者」,以刑法相

繩 ,乃 禁止人民以遊從戶籍之方式取得投票權進而為投果行為 ,揆其規範旨起 ,

顯係限制人民選擇於何選區行使選舉權之自由,從 而對人民選舉權之行使構成一

程限制 ,其是否侵害人民受憲法第 17條保陣之選舉權 ,得依比例原則之規我旨

起 ,依序作以下之客查 :

首先審查系爭規定之目的是否正當?從立法理由中 :「 ．◆．若以遍徙戶籍但未

女際居住戶籍地之方式 ,取得投票權參與投票 ,其影掙戕害民主選舉之精神甚

深。二 、為車正選舉風氣 ,⋯ 」等語以親 ,可知系爭規定旨在斗正選舉風氣 ,防

止民主選舉之精神受到戕害．若才由象、孤立親察此等目的 ,應無不要 ,9旬 用正當。

惟若放在系爭規定的規先脈絡之下審視 ,則不無商推餘地。蓋究#以言 ,系 爭規

︳︳
參見李建良 ,政無比例代表制與選舉不等原則 ,惠法理論與文踐 (二 ),2版 ,2007年 8

月 ,買 173。

吃
不問是否為 「單一選舉制」(小選砡 ),或其他選區選舉常ll度 (例如大選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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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砍追求之目的女乃「公我人員經由各選舉區選出 ,自 應技得各該選舉區居民

多故之支持與認同 ,始具升安代表性」．換言之 ,選區當選人必須與選區居民之

問兵有才女之兩聯 ,也就是確保選民與被選舉人之間的 「地域

一

關琳性」．問題

在於 ,基於忠法民主原則所生之選舉制度及其密切關聯之怎法上遐舉權 ,旨 在建

立國家機關與人民之間的聯井關係 (所謂 「民主鍊條」),並確保任何國家權力

必須擁有民意之基底 ,故民選公我人員必須獲得多數選民之支持與認同,乃屬當

然。然則 ,此種支持與認同並非必然須有「地域之關聯性」。除地方性之選舉 (例

如縣市長之選舉),「 地域關聯」乃其制度不可或缺之要素外 ,其餘選舉之選區

全ll分 ,往往是出於選舉技術面之考量 ,而 非以選出「地區代表」為目的
必.尤其

是金國性之立法委員選舉 ,各選區所選出之立法委員 ,乃代表 「全國」人民行使

其立法權 ,而 非代表特定之選區。準此以言 ,以確保 「地區之安質代表性」作為

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 ,印不無欠缺正當性而有違憲之疑義 ．

設若系爭規定之目的 「淘屬正當」,則須進一步檢視其是否有助於目的之達

成(適合性原則)?由於系爭規定直接以「虛偽遇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為處罰對象 ,不 問是否發生選舉不正確之結果 ,只 要戶籍地與女際居住地不一

致 ,即可以刑法相繩．在可能受刑法制裁之威嚇下 ,自 然會對其圈迷籍投票者產

生一定程度的過止及抑制效果 ,進而使意田遷籍投票者有所忌．l爭 兩為之斂手。不

過 ,如 前所述 ,因 遇徙戶籍本身並非法之所禁 ,法律亦未對遇好 籍之原因設有

限制 ,貝 ll如何之情形 ,始構成 「虛偽」 (如何證明 「意圖」),不無疑問。尤其

立法理由中明白表示 ,非所有籍在人不在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 ,例如因就

業、就半、服兵役未#際居住於戶籍地 ,或為子女學區、放保 、都令區福利給付

任渥、保席次或其他因素而避籍 ,均不在處罰之列．女際上 ,系 爭規定之犯罪嫌

疑人均可提出上述遇籍之理由 ,以脫免罪貴．如何辨別其偽 ,委屆不易 (姑且不

論交察人力之問題)。 若從寬認定 ,則人民易被羅織入罪 ;從嚴認定 ,則 系爭規

定形同具文 ,故系爭規定能否達到所欲追求之目的 ,難謂全無可資懷疑之餘地 ．

適合性原則之率查 ,若如一般所採寬鬆立場 ,給予立法者一定程度之評估特

梅 ,則 只要有達成預定目標之可能 ,即與適合性原貝ll無 達 ,則 須缺探為達目的是

否尚有其他相同有效 ,但侵害車交小之方法 (必要性原則)?衛諸上述目的及系爭

規定所採之手段 (刑事制裁),可資想像之侵害較小手段 ,厥有三端 :一 、改以

‘
也因此 ,選區之到分 ,人口數之考且應重於地區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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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為命l｜ 我手段 ;二 、限定特定期問內 (例如)之述徙戶符 ,始描成研ll芋

處罰要件 ;三 、將七田影拌之選舉限定在地方性選舉．惟比三在方法未必均能有

效達到年正選舉風乿、防止民主選舉精神受到戕害之目的 ,故尚堆指摘系乎規定

牴們於要性原則 ．

最後須巷視者 ,乃 系爭規定所欲追求之目的及利益 ,足否逾越因限帝ll人 民權

利所生之損害 ,因 而顯失均衡 ,形成過度之限帝ll(狹義比例原貝ll)?系 爭規定之

目的 ,不 管是年正選舉風氣、防止民主選舉精神受到戕害 ,或是確保選民與被選

舉人之間的地域關聯性及當選人的安質代表性 ,均 旨在維吐選舉之公平性與正確

性。惟如前戶斤述 ,選舉人為支持特定人 ,本於自由意旨述從戶籍 ,進而為投呆行

為 ,放格而言 ,並無 「虛偽」可言 ,而且是人民行使怎法上權才ll之正當行為．系

爭規定所欲年正 (選舉風氣)者 ,毋寧是選舉人出於不法原因 (例如受仲迫或受

賄賂)而遊徙戶籍 ,進而將此影牲選舉結果之情形 ,五於戶籍地與女際居住地不

一致尤其量只是不法行為之 「表徵」,透從戶籍行為本身並非研ll法上可資非雜之

行為。土法者為車正其中少數之不法 ,而 將具有比種表徵之遊籍投票者一概視為

以毋ll法相繩之犯罪 ,無異是 「將洗澡水 (基於不法原因而遊籍者)連同要兒 (合

法行使選舉權之人民)一起倒掉」,因 小失大。況且 ,上述與選舉有關不法之行

為．刑法弟 1冷2條至第 1碎J條及第 1︿6條第1項 已分別故有處罰規定．就比而言 ,

系爭規定所能達到之規扼功能恐怕相當有限 ,頂多可以解決賄選李以舉證之間

題．然如何舉證犯罪行為之存在 ,乃研ll事訴追機關之職黃 ,要堆將檢苦辦素不力

之後果持嫁到選民身上。由上頭示系爭所能達到之利益甚微 ,街之對選舉程所生

之放重侵害 ,線失均衡 ,與狹義比例原則之意旨難胡契合 ．

綜上以輪 ,在民主開放之社會中 ,人民認同、支持特定候選人 ,進而願悉以

移居之方式 ,在選舉時全力相挺 ,除其中涉有不法 (例如候選人以竹迫相挾或以

賄賂利誘)外 ,從怎法保陣選舉權及民主原則之旨起而言 ,不僅理所當然 ,亦屬

民主憲政之常態 ,要無不可．是故 ,承 爭規定之目的未必正當 ,手段堆期有效 ,

損益顯失均衡 ．牴們怎法第幻條規定之比例原則 ,侵害人民受怎法第17條保攻

之選舉權 ,應屬達憲。

(四 ) 國家不處罰因其他原因致戶籍與女際居住地不一致之情

形 ,亦不處罰候選人為參與選舉而遷徙戶籍者 ,是否為欠缺

lO



正當理由〦差別符過 ,侵 客人民受忠洝第 7條係陣之平等

權 ?

1.國 家不處罰因其他原因致戶籍與千際居住地不一致之情形 ．是否為欠缺正

管理由之差別符迅 ,後客人民受怎法第?條保陣之平等權 ,首應審究者 ,乃有否

差別符通之存在 ?

平等原則的保陣旨起 ,在於要求國家對相同的事物為相同的處王里．不同的芋

物 ,應為不同的處｝里 (同 者等之 ,不 同者不等之),故在確報是否存有差另llㄔ守過

之前 ．必須先究日月系爭事項是否為 「相同的事物」或 「不同的事物」,而 可以被

納入比對、守店童 ,進行同異之辨者 ,必須屆於同一規我你統的事物．差別待迅若

出於不同的規範系統 ,基本上不生憲法上平等審直的問題．其次 ,於區辦同兵時 ,

必先設定 「比較點」︳㎝㎞mc°mp狂Ⅲi°血§),透過 「比較點」的比對找出比較事

物或組群的 「共同點」(genu§ pmxim㎜),比二組群始存有 「可資比較性」(又稱

「可相提並論性」),而堪為相同的事物．

接研ll法 第 1碎6條 第1項住處罰「意田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遊徙戶籍取

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而不及於因其他原因致戶籍與女際居住地不一致之恃

形 ,初親之 ,租難直接論以構成差另l!對ㄔ寺．蓋系爭規定對於所有選舉才在人一兙適

用 ,不 生對選舉權人差別待遇之問題 c次者單從刑法規範系統而言 ,立法者對於

何在事項具有可非難性而應以毋ll法 予以制裁 (入罪化),字有形成自由及立法裁

至,故研ll法 中未規範之事項 ,未必即與已納入規範毛事項構成可資比較之關係 ,

從而形成差別對待。尤其因其他原因而遜徙戶籍者．例如就業、教育或社千相才ll,

致戶籍與女際居住地不一致之情形,分屬不同領域之規範事項 ,能 否放在同一(刑

法)規先系統之下進行比較 ,非無疑問。

惟直系爭規定之特殊之處 ,在於立法者首次將 「虛偽避徙戶籍」(戶 籍與才

際居住地不一致)納入刑法之規範娃系中,成為犯罪構成要件要素之一 ,並作刑

法上之非假判所。從刑法人罪化之角度 ,應子檢視者 ,乃 立法者佳選擇將 「其中

一在」虛偽遊徙戶籍予以人罪．而捨其他 ,究係基於何在考受 ?有無合乎事理之

正當理由?在比思維基礎下 ,因 意圖使他人當選與因其他原因致戶籍與升際居住

地不一致之情形 ,仍可放在同一 (刑 法)規我系統之下進行比較 ,並作法律上之

ll



坪假．循比 ,再以 「女際居住地與戶籍地不一致」作為比較甜 ,則 因其他原因而

述徙戶籍 ,例如因就業、就學等其他因卡而述籍 ,相較於為選舉目的而述符 ,原

因雖有差兵 ,但 「虛偽述徙戶符」則無不同 ,而且法者卻位半挑走田使特定候選

人古選而投呆者予以處罰 ．即構成差別符過．

ㄔ盾上故古↓q.,系 乎規定所形成之差另ll對待是否為忠法所許 ,坪於是否具有正甘

理由．如前所述 ,系 爭規定旨在車正選舉風紙 ,防止民主選舉之精神受到戕害．

若守由象、孤立挽察此等目的 ,應無不要 ,淘屬正當．惟目的之是否正當及差別符

過有無正當理由 ,必須放在系爭規定的規範脈絡之下予以審祝．直系乎規定所形

成之差別對待 ,其重點 (差異點)在於 「意圖.部分 ,也就是遊徙戶籍之目的．

換言之 ,立法者係對 「為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逸籍目的進行非假判所．然只ll,

「為使特定候選人當選」女乃人民行使選舉權之目的所在 ,否 則又何必女事投

果。是故 ,若只因「意國」一端而為差別處罰 ,即難研有正當理由 ,毋年尚須其

他理由 ,不 外有二 :其一 ,年正選舉風氣 ,如賄避等足 ;其二 ,確保選民與被選

舉人間之 「地域兩聯性」．然前者毋ll法 第 l←2條至第 1碎5條及第 1碎6條第 1項 已

分另ll故有處罰規定 ;後者 (地域關聯)則 非民主及選舉制度不可或缺毛要赤 ,故

二者均非能作為系爭差別符過之正管理由。就此而言 ,系 爭規定欠缺正昔理由而

對遊籍投票者構成差別待過 ,後客人民受憲法第7條保陣之平等社 ．

2.國 家不處罰候選人為參與選舉而遊從戶籍者 ,是否為欠缺正當理由之差另l｜

ㄔ守過 ,侵 害人民受怎法第7條保陣之平等權 ,亦須先判別是否存有法律上之差別

對ㄔ守．

在怎法規範保陣上 ,候選人與選舉人之權利分別為「被選舉權」與「選舉社」,

雖同屬人民之參政權 ,惟其權才l｜ 內涵存有差異 ,「 候選人為麥與堆舉而述徙戶籍」

與「選舉權人為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而遊從戶籍」之考童因素及形平再面有兵 ,二

者難有比較之共同基礎 ,不 具可相提並論性 ,故國家不處罰候選人為麥與選舉而

遍ㄔ走戶籍者 ,對於因遊籍而受罰之選舉權人而言 ,並不構成差別符過．五於應否

立法處罰候選人為參選而遊籍 ,則屈另一問題 ,立法者對於不同事物之處理 ,有

先後優先lll頁序之選擇權限 ,故國家不處罰候選人為參與選舉而遍徙戶再者 ,與平

等原則尚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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